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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法律热点问题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新规解读 

 

2014 年 8 月 2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

简称“住建部”）印发了《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

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建质

[2014]124 号，以下简称“124 号文”），并于同日

施行。124 号文作为住建部改革方向
1
中质量控制环

节，建立了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是参建各方急

需关注的新政策。 

一 124 号文主要内容 

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

理的角度，124 号文对建立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

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以下统称

“负责人”）的质量终身责任制规定如下：  

1. 负责人需要对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的质

量承担终身责任； 

2.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负责人质

量终身责任追究工作分别进行指导监督和实施； 

3. 各负责人按照规定对其专业工作承担相

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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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1日住建部下发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

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 号）规定：“完善工程质量终身

责任制，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 

4. 负责人的承诺书、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负

责人的更换均应备案，并且建设单位应在建筑物显

著位置设置永久性标牌和建立负责人质量终身责

任信息档案； 

5. 列举了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恶劣社会影

响、不能正常使用和其他需追究责任的四类追责情

形，以及负责人相应的责任（包括公开曝光、罚款、

责令停止执业、追究刑事责任等）； 

6. 负责人离职和退休，以及责任单位撤销或

破产的不构成其责任承担的豁免事由。 

二 工程质量责任法律规定的沿革 

在 124 号文出台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鲜

见直接以项目责任人为主体进行约束、追究其工程

质量责任的规定。 

2010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 5 号）、2014 年 8 月 25 日实施的《建筑施工项

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建质

[2014]123 号）等文件中已经针对性提出了对负责

人质量责任的要求。例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工程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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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

久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等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名称和主要责任人姓

名。”124 号文第九条的要求在沿袭该等规定的同

时，全面规定了项目负责人的质量终身责任制度。 

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建筑法》等法律对

于工程质量的管理要求一般是以单位为主体（而非

项目负责人）来规定的（除《建筑法》中除五十条

在房屋拆除中对施工单位负责人提出安全要求外

2
），并没有直接对项目负责人的质量安全责任进行

规定。 

国务院 2000 年 1 月 30 日颁布的《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对于质量管理更多强调的也是建设单

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

单位主体的责任。对于负责人的质量责任义务规定

则局限于第十九条以及罚则中对负责人质量责任

的规定。
3
 

针对建筑市场上频发的质量问题，尤其是媒体

对建筑质量问题的曝光和社会专注度的提高，124

号文在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础上，系统的制定

了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度，并且要求住建部门严

格实施和监督。 

三 对 124 号文的简评 

124 号文作为住建部改革举措的一部分，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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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法》第五十条规定：“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

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此外，《建筑法》

第四十四条涉及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属于 124 号文所指的负责人。 
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

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条规定：“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

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七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

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

故的，责令停止执业１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

５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第七十三条规

定：“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第七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

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责人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质量责任要求，在各工程参

与方未来参与建设工程时需要重点关注如下几个

方面： 

1. 负责人质量责任延伸 

124 号文对负责人提出了终身行政质量责任，

突破了《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负责人的责任限定。《建筑法》

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主要要求责任单位承

担质量责任，对于负责人主要是承担其个人故意或

其他过错行为导致的质量责任，并没有要求对包括

社会影响恶劣等宽泛的情形承担质量责任。而 124

号文适用的情形更加广泛，留给主管部门解释的空

间也很大。 

此外，124 号文将责任期间扩展到设计年限范

围内，无论责任人是否离职或退休。124 号文的上

述要求实际与现代工程质量管理的理念不符，一般

而言竣工验收和保修期是质量问题的两道分界线，

竣工验收意味着工程完工并达到使用标准，保修期

间负责解决后续质量瑕疵，保修期结束后一般不再

要求承包人承担质量责任。124 号文并没有引入竣

工验收和保修的概念，要求责任人对整个工程均按

照设计年限承担终身责任。124 号文的上述严格要

求，正是针对目前建筑市场上大量质量问题提出的

责任标准，在实践中负责人应当注意该等质量责任

的具体标准。  

2. 处罚需谨慎 

124 号文在处罚方式上规定了公开曝光、罚款、

责令停止执业、追究刑事责任等多种方式。其中向

社会公布曝光作为行政处罚方式，并不是《行政处

罚法》中明确规定的处罚手段之一，如何公布曝光

也没有规定进一步标准，在实践中如何统一约束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刑法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

故罪”追究的是直接责任人员，与 124 号文中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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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概念有所差别。对于如何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本

应由司法机关认定，由建设部门认定后移送司法机

关容易造成先定后审违背法治理念的后果，在移送

司法机关定罪时应当特别慎重。综上，124 号文中

规定的处罚方式在执行中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完善，

在实践中严格执行，防范公权力的滥用。 

3. 对于负责人责任划分不明确 

124 号文第五条对各负责人的责任进行了分别

描述，但第六条列举的处罚情形和第十一至十四条

处罚责任条款并没有对负责人各自的具体责任进

行划分。一旦发生第六条的情形，并非自身的原因

或原因不能查明时，负责人是否会受到追责并不明

确。对于质量问题是责任单位先承担责任还是负责

人先承担，二者关系如何，124 号文规定并不详细。

因此该等规定在执行时容易变成连坐制度，尤其是

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工程参与各方一般都有一定责

任，在这种情况下各负责人均存在被追究责任的风

险。 

4. 突破了单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 

由于建设工程承揽关系存在于责任单位之间，

负责人实际只是责任单位的员工，接受责任单位的

管理，其权限也取决于责任单位的授权范围，因此

工程质量责任应当首先由责任单位承担。同时，负

责人需要为其故意或者其他过错行为造成的工程

质量问题承担个人责任，但质量责任应当仅限于上

述范围，如果负责人已经依法和依合同及单位内部

规定履行了义务，仍然出现了质量问题，此时要求

负责人个人承担质量责任，对于负责人个人并不公

平。显然，124 号文中第六条的追责情形并没有考

虑上述归责原则，对于负责人而言就需要承担超过

其能力范围的严格质量责任。 

5. 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 

124 号文初步搭建了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的

框架，但对于如何认定质量责任、承担质量责任以

及其他细节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举例

而言，对于变更后的负责人是否需要对变更之前的

工程承担质量责任，设计使用年限是对整体工程而

言还是具体每部分适用各自的使用年限，发生重大

事故无法查明原因时如何追究负责人责任等问题，

这些细节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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